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背景
根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三部委关于供水安全管理的总体部署，以及陕西省水利、发展和改革、财政、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乡村振兴等七部门对城乡供水安全保障的联合工作要求，结合西安市城市供水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为切实做好西安市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从“加强水质检测、严把水质关口、规范供水设施运行管理”等重点环节入手，对西安市城市供水设施安全运行及水质、水量、水压、供水服务等关键指标全面开展监督、检查、监测与管理工作。为此，亟需开展《西安市城市供水管理项目》（2026年7月—2027年6月）设计服务编制工作，围绕水源、水厂、管网及供水网络直至用户的供水全产业链，系统推进行政监督、检查与指导工作，持之以恒抓好城乡供水安全保障各项任务，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服务内容
根据城市供水监督与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并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的供水监管经验，现拟编制《西安市城市供水管理项目（2026年7月—2027年6月）设计方案》。该方案将依据国家、省、市现行相关法规、政策及标准，系统分析西安市开展城市供水监督及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明确城市供水的监督内容、管理范围及监管制度（涵盖供水服务、水质、水压及水量等方面）。
本次实施方案的设计范围覆盖西安市市域范围内所有供水设施，同时结合市、区县两级供水管理工作的任务分配与目标责任，涵盖从水源、水厂、管网直至用户的全链条管理提升工作。方案主要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设背景、编制依据、建设条件及任务、需求分析、建设方案、建设与运行管理，以及相应的投资估算、效益分析。
三、设计成果要求
《西安市城市供水管理项目》（2026年7月-2027年6月）的设计成果以纸质版和电子版（PDF）的形式提交。纸质版5份，电子版1份。
[bookmark: _Toc5405][bookmark: _Toc18865][bookmark: _Toc17065]四、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日历天。
五、保密要求
供应商应永久恪守因签署或履行本合同而知悉的采购人商业秘密和党政机关保密信息应严格保守，保证不被披露或使用，包括意外或过失。若因供应商获知的项目相关秘密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应赔偿因泄密而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

